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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新北市中信國小定期評量導師重要提醒單 

     年      班 

監考老師好： 

    以下為本班需要注意之學生及其特殊情形，請監考老師多費心留意： 

學生姓名 座位 特殊情形 

  

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請導師寫完自行留存，不用送回教務處，以免下次考試要再讓您重寫一次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

2 

附件 2  

新北市中信國小學生評量試場違規處理原則 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監考、閱卷老師發現學生有下列違規事項，請逕依下列處理方式處置。 

2. 違規第 1-12項者請填寫「監考紀錄表」，並送交教務處進行後續扣分事宜。 

 

違規事項 處理方式 處理者 

1 考試開始至結束前，經糾正仍強行離開試場者。 扣該生該科

測驗分數 10

分 

監考老師 

2 惡意擾亂試場內、外秩序，經制止不聽勸告者。 

3 考試進行中有交談、偷看、抄襲、夾帶、傳遞、自

誦或以暗號告訴他人答案，或試卷供他人窺視抄

襲等行為。 

4 涉及電子作弊或集體作弊行為具體事實者。 

5 考試時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，或相互作

弊事實明確者。 

6 考試進行中，經教師發現學生在考生桌面上、文

具、衣物或肢體等處，書寫與該科考試內容相關

文字或符號。 

7 未經監考老師同意，任意離開或交換座位者。 扣該生該科

測驗分數 5

分 

監考老師 

8 考試時向他人借用文具。 

9 於考試時間內使用玩具、教科書、參考書，或安親

班補習班文宣品資料、計算機、電子手錶、手機、

鬧鐘等。 

或未依教師指定之地點放置上述物品者。 

10 身上或包包內的個人行動電子裝置發出聲響。 

11 考試時飲食、嚼食口香糖…等，經制止未改進者。

(喝水不列入違規) 

12 宣布考試結束，學生在交卷後強行修改答案，或

不交考卷、逾時作答者。 

13 批改時，發現考生未正確且完整寫出考生基本資

料者。 

國、數、社、自：書寫班級、中文姓名、座號 

英文：書寫班級、中文姓名、英文名、座號 

完全沒寫扣測

驗分數 3分；

寫不完整者扣

測驗分數 1分 

閱卷老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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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新北市中信國小定期評量 監考紀錄表 

     年      班  

    監考日期：             監考科目領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請監考老師落實監考，若有發現違規事項 1-12，依違規注意事項處理原則，詳

實紀錄事發及處理經過，考試後親送教務處，由教務處進行後續處置。 

學生姓名  事發時間  

違規事項 (參閱下表)  

違規事發經過  

監考教師處置方式  

 

學生姓名  事發時間  

違規事項(參閱下表)  

違規事發經過  

監考教師處置方式  

 
監考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課研組長：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

違規事項(附件 2) 處理方式 處理者 

1 考試開始至結束前，經糾正仍強行離開試場者。 扣該生該科測

驗分數 10 分 

監考老師 

2 惡意擾亂試場內、外秩序，經制止不聽勸告者。 

3 考試進行中有交談、偷看、抄襲、夾帶、傳遞、自誦或以暗號告訴他人答案，或試卷供他人窺視抄襲等行為。 

4 涉及電子作弊或集體作弊行為具體事實者。 

5 考試時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，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。 

6 考試進行中，經教師發現學生在考生桌面上、文具、衣物或肢體等處，書寫與該科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。 

7 未經監考老師同意，任意離開或交換座位者。 扣該生該科測

驗分數 5分 

監考老師 

8 考試時向他人借用文具。 

9 於考試時間內使用玩具、教科書、參考書，或安親班補習班文宣品資料、計算機、電子手錶、手機、鬧鐘等。 

或未依教師指定之地點放置上述物品者。 

10 身上或包包內的個人行動電子裝置發出聲響。 

11 考試時飲食、嚼食口香糖…等，經制止未改進者。(喝水不列入違規) 

12 宣布考試結束，學生在交卷後強行修改答案，或不交考卷、逾時作答者。 

 113.12.26 中信國小成績評量委員會通過 

 


